
附件二 

 
 

  
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評鑑 

辦理期限另行公告或通知 

水利署辦理 評定績優縣市政府 

參加直轄市政府、縣(市)政府評鑑作業流程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報名 
縣市政府評鑑報名截止日當日下午五時前函送水利署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函送資料 檢核表及評鑑資料 


